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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昆山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发展项目 
申报指南 

 

为进一步促进我市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快速发展，充分发挥科

技载体在集聚创新人才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、

培育新兴产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努力营造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

的良好氛围。现将 2018 年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发展专项申报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支持重点 

（一）科技企业孵化器 

建设以政府为引导、企业为主体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科技创

新孵化体系，鼓励投资多元化，积极引导创投、风投等社会资本

以多种形式参与孵化器建设，探索“公办民营”、“民办公助”等孵

化器运作模式，提升公办孵化器运营效率，增强民营孵化器服务

能力。 

（二）众创空间等新型孵化机构 

重点支持按照市场化、专业化、集成化、网络化要求，为科

技、文化创意以及相关产业的初创企业和创业团队、个人提供综

合服务，并具有低成本、便利化、全要素、开放式特点的创新创

业平台和载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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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科技企业孵化器 

1. 有明确的发展规划，符合昆山市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方向和

布局要求； 

2. 孵化器运营主体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运营时间一般不少于

6 个月，孵化器拥有孵化资金，并与风投、创投、担保等金融机

构建立稳定合作关系，支持在孵企业发展； 

3. 配有专业的管理服务团队，机构设置合理，管理制度健全，

管理人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 50%以上，并具有相应的专业服

务能力； 

4. 可自主支配的孵化场地使用面积达 3000 平方米以上，其

中在孵企业使用的场地（含公共服务场地）占 50%以上；公共服

务场地是指孵化器提供给在孵企业共享的活动场所，包括公共餐

厅和接待室、会议室、展示室、活动室、技术检测室等非盈利性

配套服务场地； 

5. 可自主支配场地内的在孵企业达 15 家以上，在孵企业中

应有 20%以上已申请专利、商标、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，在孵

企业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应占企业总人数的 50%以上； 

6. 形成创业导师工作机制和服务体系，能够提供创业咨询、

辅导和技术、金融、管理、商务、市场、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服务，

具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专业化服务能力。 

（二）众创空间等新型孵化机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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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在我市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运营机构； 

2. 拥有一支结构合理、创新意识强、服务能力新、较为稳定

的运营团队； 

3. 运营半年及以上（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），拥有 3 年及

以上场所使用权，现有注册会员或孵育企业、团队（个人）不少

于 8 家（个）； 

4. 为创业者和创业团队提供沟通交流、培训辅导、投融资对

接、团队融合、产品发布、项目推介等创业服务。 

三、支持方式 

本项目常年受理，集中评审后备案。 

四、申报材料 

《昆山市科技计划项目责任主体信用承诺书》、《2018 年财政

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》，并根据项目计划类别提供以下材

料： 

（一）科技企业孵化器 

1. 昆山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申报书； 

2. 批准设立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相关文件及证明材料，主要包

括：载体运营管理单位设立孵化器的文件，孵化器运营管理单位

营业执照及法人代码证复印件，共建、委托管理或租赁协议等； 

3. 孵化器运营管理单位上年度财务报表； 

4. 孵化器管理机构及人员情况表； 

5. 孵化器创业导师工作机制和服务情况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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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孵化器在孵企业情况表和孵化器毕业企业情况表； 

7. 孵化器现有孵化场地情况表及证明材料； 

8. 对列入昆山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对象的单位，只需递交以
上 3—7 项材料。 

（二）众创空间等新型孵化机构 

1. 昆山市众创空间申请表； 

2. 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

3. 场地出租方土地及房屋产权证明、双方租赁或使用协议； 

4. 运营团队名单及相关证明材料； 

5. 注册会员或孵育企业、创业团队（个人）名单及相关证明

材料； 

6. 提供创业服务证明资料； 

7. 毕业企业或注册企业名单及营业执照； 

8. 其他相关材料。 

 

责任科室：高新技术与发展计划科 57397065  57313714 


